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龙潭镇人民政府是正科级行政事业单位，现有内设股级机构 6个，经济监督股级行政机构 1个，公益性事业单位4个，在职人员 68个，退休人员 34个，属区一级预算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2年度基本支出6322.1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104.2万元，公用经费5217.94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无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村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依法保障村民合法权益。
2、负责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指导村民自治，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3、负责镇产业协调发展工作。组织拟订镇产业发展规划，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示范引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地域产业特色；负责招商引资、金融环境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积极提供政策和信息服务，落实强农惠民措施，促进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着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负责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林业、水利、动植物疫病防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村市场监管、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监管。
4、负责日常社会事务管理工作。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民政、优抚、计划生育和劳动力素质培训和新型农村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
5、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妥善处理社会性、群体性事件，调节和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
6、负责本镇规划建设、城镇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城乡规划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镇村规划建设管理，协调镇村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
7、抓好征兵工作，组织民兵训练，开展国防教育等工作。
8、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确、细化和量化；绩效管理制度有待完善；没有建全的内部控制体系。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1、明确绩效目标，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强化项目节点控制，做细做实项目管理工作，合理安排资金拔付进度；
2、结合本年度工作计划和要求合理编制单位预算，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主要应用于资金使用安排和资金使用效率我单位根据专项绩效评定指标对各项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9.7分。予以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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